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４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专项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为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为

在建项目，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建成投产，目前业绩为负，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本次交易须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安标致

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自筹资金收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长安”）持有的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上述产权转让价格包括两

部分：

１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１３９

，

０４２．４６

万元；

２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此次股权转让完成日之间将

对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第二期出资人民币

６１

，

７００

万元。 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转让信

息，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受让方资格条件，决定以挂牌价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竞购中国长安拟转让的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鉴于中国长安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徐留平、张宝林、邹文超、朱华荣、连刚、王锟、马

俊坡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５．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６．

注册资本：肆拾伍亿捌仟贰佰叁拾柒万叁仟柒佰元

７．

主营业务：汽车、摩托车、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光学产品、电

子与光电子产品、夜视器材、信息与通信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资产并购、资产重组咨询。

中国长安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工业”）为

推进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对旗下包括长安汽车在内的

８

家整车企业和

２０

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实施了

专业化重组，成立了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正

式更名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后，其公司性质、所有权属、与本公司股权控制比例、控制

关系均未发生任何变化。

２０１１

年，中国长安共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

，

２０８

，

５４６．５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９６

，

３４３．０２

万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

，

８１１

，

６１０．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３

，

０３７

，

０２１．５０

万元（已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中国长安共实现销售收入

９

，

２９３

，

７７５．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８７

，

３７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５４６

，

２１９．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２４９

，

３５９．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 中国长安持有公司

４４．９３％

的股份，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７８％

的股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本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南方工业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受国务院

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１３０１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５．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拾亿元整

７．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拾柒亿陆仟陆佰万元整。

８．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汽车（乘用车和商用车）及其相关发动机、变速箱、零部件、维修配件；销售上述

汽车，相关发动机、变速箱及零部件和维修配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与该等售后业务相关的培训服务；进口

发动机、变速器等汽车零部件（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共同

发起，注册资本

４０

亿人民币，双方各占股本

５０％

。

第一期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场地内现有厂房、工厂内现有设备以及其他资

产作价

１３．８３

亿元出资，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缴付相当货币资金，作为第一期注册资本金，目前实收资

本为

２７．６６

亿元。 中国长安与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签署的合资协议中已约定：中国长安有权自由转让

所持有合资公司权益于长安汽车。

ＣＡＰＳＡ

公司深圳基地占地约

１３０

万平方米，建设两个整车工厂以及一个发动机工厂，同步建设研发中

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ＣＡＰＳＡ

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中期实现量产，一期建设年产能为

２０

万辆整车及相匹配的

发动机生产能力，未来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扩大产能。

ＣＡＰＳＡ

公司初期将引入

ＤＳ

高端品牌系列车型。

截至公告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亦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控股股东下属的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标的资产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最终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所成交价格为准。 公司将根据收购进展情况及

时进行公告。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审计评估情况如下：

１．

审计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６０９５１９５８＿Ｈ０１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 《专项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总额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９４３．５０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５

，

７０２．８８

万

元，净利润为

－１１

，

７８９．１２

元。

２．

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ＣＡＰＳＡ

公司所处的汽车制造业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但企业正在建设阶段，尚未投

产运行，采用资产基础法可以使评估报告使用者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评估结果更为

合理，更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总额账面值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４０１

，

２９３．４９

万元，评估

增值

７

，

１９２．０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２％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万 元，评估值

１２３

，

２０８．５６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万元，减值率

１２．８７％

；净资产账面值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７８

，

０８４．９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５

，

３９１．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０５％

。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各项资产评估情况如

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９９０．０９ ７８

，

９５０．０５ －４０．０３ －０．０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１５

，

１１１．３１ ３２２

，

３４３．４３ ７

，

２３２．１２ ２．３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４０

，

００４．３８ ４１

，

５３９．６１ １

，

５３５．２３ ３．８４

在建工程

１２５

，

０４９．４６ １２８

，

０８９．３２ ３

，

０３９．８６ ２．４３

无形资产

１２４

，

８５８．０１ １２７

，

０７５．７４ ２

，

２１７．７３ １．７８

其中：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１２１

，

７４２．９３ １２３

，

８５４．０８ ２

，

１１１．１５ １．７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５

，

１９９．４６ ２５

，

６３８．７６ ４３９．３０ １．７４

资产总计

３９４

，

１０１．４０ ４０１

，

２９３．４９ ７

，

１９２．０９ １．８２

流动负债

８６

，

７０８．５６ ８６

，

７０８．５６ － －

非流动负债

５４

，

６９９．５３ ３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３３．２７

负债总计

１４１

，

４０８．０９ １２３

，

２０８．５６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１２．８７

净 资 产

２５２

，

６９３．３０ ２７８

，

０８４．９２ ２５

，

３９１．６２ １０．０５

资产总额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固定资产增值的主要

原因是机器设备评估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增值主要是近年来设备售价普遍上涨所致；在建工程增值的主要

是资金成本的增加所致；土地使用权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宗地市场土地价格上涨所致。 负债总额评估减值的

主要原因是其他非流动评估减值，其他非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１８

，

１９９．５３

万元，根据深圳市政府与中国长安

签订合作协议，其他非流动负债所对应款项作为科研资金补贴等额返还，不需要公司偿还。 由于

ＣＡＰＳＡ

公

司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尚未投产，处于亏损状态，该款项不需要缴纳所得税，故本次对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

为零。

３

、

ＣＡＰＳＡ

公司主要资产近三年内的评估情况

ＣＡＰＳＡ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０

亿元，实收资本为

２７．６６

亿元，对应第一期出资，其中中国长安以土地使用

权、场地内现有厂房、工厂内现有设备以及其他资产作价

１３．８３

亿元出资，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以货币

资金

１３．８３

亿元出资。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发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０１

号《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存货等出资设立合资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国长安在出资时相关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４．８８ ７１．５２ －６３．３６ －４６．９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２

，

１６２．３６ １３８

，

２４０．９６ ６

，

０７８．６０ ４．６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３２

，

７６３．９２ ３８

，

８４２．５２ ６

，

０７８．６０ １８．５５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９９

，

３９８．４４ ９９

，

３９８．４４ － －

其中：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９９

，

３９８．４４ ９９

，

３９８．４４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１３２

，

２９７．２４ １３８

，

３１２．４８ ６

，

０１５．２４ ４．５５

中国长安出资时的资产不包含负债， 以评估值

１３８

，

３１２．４８

万元作价， 对应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本次评估值为

１３９

，

０４２．４６

万元，较出资时评估值增加

７２９．９８

万元，增加幅度

０．５３％

，

两次评估值不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长安出资时对应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对应的土地为

Ａ９３２－０８２２

号用地， 该地块为目前

ＣＡＰＳＡ

公司拥有的三宗土地之一，本次评估值为

１０２

，

２３３．４２

万元，较中国长安出资时增加

２

，

８３４．９８

万元，

增加幅度为

２．８５％

，评估值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宗地市场土地价格上涨所致。

除上述资产评估及作价出资外，

ＣＡＰＳＡ

公司最近三年无其他资产评估、交易情况。

五、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须待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到相关产权交易部门办理挂牌交易的相关手续，最终按照国有

产权挂牌交易程序确定交易价格。 若公司以挂牌价

２００

，

７４２．４６

万元竞价成功，公司将与中国长安签订正式

的产权交易合同。

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在合同签订后

２

个

工作日内预付总款项的

３５％

给转让方（含交纳的保证金转为的交易价款），剩余款项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审批或核准标的股权转让事项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付清。

标的企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产权交易合同待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待合同生效

且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交易价款后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及过户所涉及一切税、费（含重交所费用）按相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若公司成功竞购，除产权转让的标的、产权转让的价格、产权转让的方式外，产权交易合同中将包含以

下主要内容：

（

１

）产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标的公司职工安置，职工劳动关系保持不变。

（

２

）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转让前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在股权转让后仍由标的企业承担，不进行债权债务重组，无需对金融

债务进行处置。

（

３

）股权转让总价款的支付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受让方首付款为交易总价款的

３５％

，合计人民币

７０

，

２５９．８６

万元，其中交易总价款的

５％

在签署产权交

易合同之日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另有受让方在摘牌期间向重交所支付的保证金（相当于交易总价款的

３０％

计人民币

６０

，

２２２．７３８

万元）一同构成受让方的首付款。其余款项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就标的股权的转

让事项审批或核准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付讫。

（

４

）产权交割事项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转让交割的完成日止，标的公司产生的损

益不调整上述产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配合收购方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及标的公司原合资协议的继续履行

本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 自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

准此次股权转让之日起，受让方享有标的公司

５０％

股权的权利和义务，承接原合资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权

利和义务。

六、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中国长安已履行完毕转让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的内部程序；

ＣＡＰＳＡ

公司内部程序已通过中国长安挂

牌转让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的事项；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通过本次产权转让行为；

ＣＡＰＳＡ

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本公司董事会已决议通过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到相关产权交易部门办理挂牌交易的相关手续并签订正式的产

权交易合同，产权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背景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中国长安与哈飞汽车原合作方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合

同》，决定成立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鉴于上述合资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之间

潜在同业竞争，为避免并最终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更好维护公司投资者利益，中国长安已出具承

诺，承诺在合资项目建成并投产时，提议将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长安汽车。

２．

收购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目的

（

１

）把握我国目前汽车消费结构升级的总体趋势，引入高端品牌，补齐公司豪华车缺口和空白

中国豪车市场持续走高，

２０１１

年，中国已取代德国地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豪华车市场，未

来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豪华车市场。

ＣＡＰＳＡ

公司生产的

ＤＳ

汽车定位高端品牌，符合中国目前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 公司目前自主轿车品

牌及合资品牌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若要进一步实现发展，必须进入快速成长的中国豪华汽车市场。 公司通

过收购

ＣＡＰＳＡ

公司股权，引入

ＤＳ

高端品牌，增加公司在高端乘用车领域的竞争能力。

（

２

）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战略布局，发挥协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

公司在华北、华中、西南均建有生产基地。 通过本次收购，在华南地区建立基地，有利于做强华南市场，

同时发挥协同效应，辐射现有的西南、华中市场，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

３

）避免由于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所带来的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之间的同业竞争。

３．

对上市公司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产权交易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或核准后生

效。

根据

ＣＡＰＳＡ

公司董事会基于市场最新预测而批准的业务计划，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ＣＡＰＳＡ

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５．２０

亿元、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

亿元、

－２．７９～－３．５０

亿元，预计

２０１５

年达产并开始盈利，

因此收购

ＣＡＰＳＡ

公司前景良好，未来将为上市公司业绩带来稳定的支撑，为公司未来中高端整车业务带来

长足发展，并带来持续回报。

由于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复时间预计为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且

ＣＡＰＳＡ

公司为合资企业，收购行为不属于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没有影响，对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的影响为

－１．２５～－

１．４４

亿元（预计资产过户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底），对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的影响为

－１．４０～－１．７５

亿元，影响相对可

控。

４

、中国长安提供标的资产的保障措施

由于

ＣＡＰＳＡ

公司在建，且本次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中国长安将根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于股东大会召开前

５

日公告

相关保障措施。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中国长安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长安除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外，无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

１．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该公司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

公司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现实的或可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２．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

告》，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结论并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履行国有产权挂牌交易程序，并最

终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开

竞投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拟竞拍企业业务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４．

收购

ＣＡＰＳＡ

公司

５０％

股权，有利于拓展公司产品谱系，避免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之间潜在的同业竞

争，在未来

ＣＡＰＳＡ

公司经营步入正轨后实现稳定的投资收益。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产权交易合同；

５．ＣＡＰＳＡ

公司审计报告；

６．ＣＡＰＳＡ

公司评估报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董事会研究，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名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召开地点：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五）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七）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二）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１

）及本日披露的《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

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专项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４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本地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

３０

前。

３．

登记地点：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４．

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

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２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对于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５

】；投票简称：【长安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全部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投票回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统投票回报，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投资者也可于投

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

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互联网投票时间不受交易时段限制，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内都可投票。

（

２

）通过交易系统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投票时，对同一项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

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股东可于投

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

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⒈

联系人：崔云江、黎军

⒉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⒊

联系电话：（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５９４００８

、

６７５９４００９

⒋

联系传真：（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８６６０５５

⒌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３

（二）会议费用：到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表决意向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二）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股东代码

＿＿＿＿＿＿＿＿＿＿＿

所持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Ｂ

股）

＿＿＿＿＿＿＿＿＿

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６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关于对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５

号），对公司拟收购公司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安标

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事项表示关注，要求公司按照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３

号———关

联交易》及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的要求进行补充披露，公司已就交易所关注事项在本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

司

５０％

股权的专项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４

）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１．

说明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收购意图，在项目的可行性及效益具体数量分析基础上说明此次收购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以及交易对方提供标的资产的盈利保障措施的情况。

内容详见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专项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７４

）中“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部分。

２．

按照资产评估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说明标的公司主要资产近三年内的评估情况、历史交易价格（如

有），与本次评估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原因。

内容详见 《关于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专项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７４

）中“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部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0

日收盘，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2

年

12

月

06

日、

2012

年

12

月

07

日、

2012

年

12

月

10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交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并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30

复牌。

二、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经与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核实，公司说明如下：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本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无正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2-28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2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及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对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涪陵区政府优化太极产业结构的精神，为整合集团公司内部资源，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团公司）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药司）进行增资。

1

、 集团公司将拥有武陵山面积为

73586.22

平方米的土地 （房地权证号：

303

房地产证

2006T

字第

000207

号） 增资进入涪药司。 该土地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价值为

5048.01

万元，经协商作价

5000

万元，并以涪药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1.6

元

/

股为依据，增资进入

涪药司，折合股份

3000

万股。

公司以现金

1300

万元增资涪药司，折合股份

1300

万股。

2

、增资后涪药司总股本为

567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37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94.71%

；集团公司持有

3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5.29%

。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回避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关于公司受让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涪药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及集团公司对涪药司增资后，涪药司总股本为

567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37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94.71%

；集团公司持有

3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5.29%

。

集团公司将持有涪药司

3000

万股股权，占涪药司总股本

5.29%

，按照增资时享有的权益全部转让给太

极股份，即转让金额为

5000

万元；转让后，集团公司不再持有涪药司股权，涪药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回避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太极集团 证券简称：

600129

公告编号：

2012-29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以拥有的土地

73586.22

平方米，经评估后折

价为

5000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药司）进行增资。增资后，

集团公司将持有涪药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交易涉及的权属关系清晰完整，不存在交易风险。

●

最近

12

个月内，未与关联人发生资产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集团公司将拥有武陵山面积为

73586.22

平方米的土地增资进入涪药司。 该土地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价值为

5048.01

万元，经协商作价

5000

万元，折合股份

3000

万股，增资进

入涪药司。 公司以现金

1300

万元增资涪药司，折合股份

1300

万股。

增资后，集团公司将持有涪药司

3000

万股股权，占涪药司总股本

5.29%

，按照增资时享有的权益全部转

让给太极股份，即转让金额为

5000

万元；转让后，集团公司不再持有涪药司股权，涪药司为仍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关联交易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

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艾尔为先生、聂志阳先生等三名董事进行了回避。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

易均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截止本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集团公司资产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上，不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4,233.8

万元，法定代表人：白礼西。注册地址：涪陵区太极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零售中成药、西药、生物药、保健食品、饮品、医疗器械等。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8.81％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51808.49

万元，净资产为

213579.95

万元，利润总额为

788.49

万元。

2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礼西；注册资本：

52,400

万元；

经营范围：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软胶囊剂；糖浆剂、口服液，合剂、酊剂、酒剂、丸剂（水丸、蜜丸、浓缩丸），滴

丸剂，散剂，原料药（盐酸小檗碱），番茄胶囊系列，醋胶囊系列，雌豆胶囊系列生产。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85,998

万元，净资产为

83,688

万元，利润总额为

3,318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武陵山土地面积为

73586.22

平方米，房地产权证权号为

303

房地证

2006T

字第

000207

号，土地使用权

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商业，土地上无附着物。

该土地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重康评报字（

2012

）第

217-2

号），评估

值为

5,048.01

万元，经双方协商作价

5000

万元。

公司以现金

1300

万元增资涪药司，折合股份

1300

万股。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根据涪陵区政府优化太极产业结构的精神，为整合集团公司内部资源，集团公司拟将拥有武陵山面积

为

73586.22

平方米的土地增资进入涪药司。 该土地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

估，价值为

5048.01

万元，经协商作价

5000

万元，并以涪药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1.6

元

/

股为依

据，增资进入涪药司，折合股份

3000

万股

,

超出部分列入涪药司的资本公积。

公司以现金

1300

万元增资涪药司，折合股份

1300

万股。

增资后涪药司总股本为

567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37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94.71%

；集团公司持有

3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5.29%

。

2

、股权转让

增资后，集团公司将持有涪药司

3000

万股股权，占涪药司总股本

5.29%

，按照增资时享有的权益全部转

让给太极股份，即转让金额为

5000

万元；转让后，集团公司不再持有涪药司股权，涪药司为仍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涪陵区政府优化太极产业结构精神，有利于整合集团内部资源，规避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前，该关联交易经公司审计

委员会

2012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未与关联人发生资产交易事项。 公司董

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经评估事务所评估的基础上确定的，董事会在审议及表决的程序合法、合

规。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涪陵区政府优化太极产业结构精神，有利于整合集团内部资源，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前，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独立董事，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

为关于对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及股权转让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涉及的土地经重庆华康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确定的，体

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2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

2012

）第

217-2

号）。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2-3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7

人，实到监事

7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及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对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回避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关于公司受让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涪药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回避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702

证券简称：腾新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12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建新北路

150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刊登会议通知。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8

名，共持有公司股份

37,50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3.04%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用雄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

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50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50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

ST

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9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

ST

传媒（证券代码

000504

）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

7

日、

10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规定标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通过电话方式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

、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本公司有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2012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

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风险进行了披露，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60,550,756.9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22,

457,407.95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808,560.99

元。 公司暂无法预计

2012

年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告及年度报告。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4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53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简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名称由

"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

，详情刊登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

"

湖北广电

"

（英文简称：

HBBTN

），证券代码

"000665"

不变。 新的证券

简称

"

湖北广电

"

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起启用。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54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成，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起将变更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变更

后的办公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620

号，邮政编码：

430015

。

联系电话：

027-85850375

传真：

027-85837950

公司网址：

www.hrtn.net

公司邮箱：

hbsgdwl@163.com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315

证券简称：掌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2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以

通信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与会的各位董事已

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名，副董事长王

忠军因个人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姚文彬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300315

证券简称：掌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2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

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